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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機構如何制定合適的反性騷擾政策



現行四條歧視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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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歧視條例》
1996 Sex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DO) 

《殘疾歧視條例》
1996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DDO)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1997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FSDO) 

《種族歧視條例》
2009 Race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RDO) 



性騷擾的定義視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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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方面有
敵意或具威
嚇性的環境

對個別人士
的性騷擾

1 2



1. 對個別人士的性騷擾

A君向B君：

• 提出性要求／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
要求，或作出其他涉及性的行徑；

及

• 此行徑或要求不受歡迎

• 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
應會預期 B 君會感到受冒犯、侮
辱或威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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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測試 客觀標準

性騷擾條文：適用於任何性別（包括同性之間）



2. 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

• 作出涉及性的行徑

• 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在性方面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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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承責任 Vicarious Liability 

僱主／任用實習人員及義工的人的法律責任

• 任何人在其受僱用／實習／進行義工工作中所作出的違法行為，
就歧視條例而言須視為亦是由其僱主／任用實習人員及義工的
人（不論其是否知悉或批准）所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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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人的法律責任

• 其代理人於授權下所作出的任何事情（不論明示或默示，事
前或事後授權），須視為亦是主事人所作出的



• 僱主／任用實習人員及義工的人／主事人須證明他已採取合
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 以防止僱員／實習人員／義工／代理
人作出歧視行為

• 此辯護的舉證責任由僱主／任用實習人員及義工的人／主事
人承擔

• 「不知情」並不能成為免除轉承責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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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辯護 Defence



Ｂ訴
皇上皇集團有限公司

判案書

 25. 毫無疑問，梁於事發當日對原
告人作出了性騷擾。而在本訴訟中，
被告人沒有依賴條例第46(3)條提
出任何證據證明他們已採取了合理
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防止梁性騷
擾原告人。

 26. 本席認為，被告人須就梁性騷
擾原告人向原告人負上法律責任。

（案件編號：DCEO9/2010）

截圖來源：東網 on.cc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11122/00176_019.html 9



WHY
為何制訂政策？

作為其中一項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措施

有助推行其他預防措施及補救措施

減低負上轉承責任的風險

制訂防止性騷擾
政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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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訂反歧視 / 騷擾的政策

• 制訂合適的投訴機制

• 委任處理申訴事宜的人
士

• 定期為所有僱員舉辦培
訓課程

• 適當地處理投訴，展開
調查

• 如查明指控屬實，作出
適當警告 / 處分

• 監察政策是否有效地實
施，定期檢討政策

預防措施 補救措施



WHAT
如何制訂政策？

機構及全體成員的目標和責任

性騷擾的定義和例子

處理性騷擾投訴的原則、程序及時限

對性騷擾「零容忍」的聲明

政策適用於各級員工、義工、實習人員

政策適用於服務使用者

保證不會因真誠投訴而受罰

有關處分的說明

處理投訴事宜人士的姓名及
聯絡資料

防止性騷擾政策
的基本元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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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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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定義是：

a)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
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
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造成有敵意
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另一人作出性騷擾。



常見問題：
沒有清晰列出主觀測試及客觀標準。

主觀測試：當事人的主觀感受

客觀標準：合理的第三方預期當事人的感受

甚麼是主觀測試
和客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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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H迷思
定義及應用

1a



15平等機會委員會《參考資料：制定社會福利機構防止性騷擾政策》（2021年6月）



常見問題：
在引述法律定義之後，未有補充去解釋相
關含意。

「涉及性的行徑」包括對該人或在其在場
時作出涉及性的陳述 ，不論該陳述是以口
頭或書面作出。

即使與性有關的言論沒有貶抑或成見，也
有機會構成性騷擾。例如，某君向一位女
士說「你身材真好，令我想入非非。」即
使這個是事實，該人甚至認為是讚美，但
此言論與性相關，又不受當事人歡迎的話，
而當一名合理的人有相同看法，即可能構
成性騷擾。

直接引述法例條
文就可以了嗎？

16

MYTH迷思
定義及應用

1b



17平等機會委員會《參考資料：制定社會福利機構防止性騷擾政策》（2021年6月）



 在你的機構內，有甚麼行為或情
況可能構成：

 個人性騷擾？

 在性方面有敵意或威嚇的環境？?
18

MYTH迷思
定義及應用

1



REFERENCE參考
性騷擾的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法律定
義是：

a.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
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
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
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
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
犯、侮辱或威嚇；或

b.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
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
威嚇性的環境。

對個別人士的性
騷擾需進行「主
觀測試」及「客
觀標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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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參考
性騷擾的例子

簡言之，任何人（「涉事者」）對另一人
（「當事人」）作出未經同意的、不受歡
迎的及與性有關的接觸，都可視為性騷擾，
當中包括：

言語騷擾：帶有性明示或暗示或有關兩
性方面曖昧的描述、言論、要求、約會
等。

書面騷擾：帶有性聯想或猥褻的信件、
短訊、電郵、邀請等。

視覺騷擾：做出使人反感並涉及性的動
作、表示挑逗的擠眉弄眼、展示與性有
關的物品、圖片。

肢體騷擾：蓄意觸碰或撫摸別人的身體、
誘使別人進行性行為等。

列出不同形式的
性騷擾作闡述

20

1



REFERENCE參考
性騷擾的例子

常見問題：未有顧及事件背景和相關情況
如需要單獨面見，機構同工與服務使用者
之間應保持距離及盡量打開房門，切勿有
身體接觸。

常見問題：字詞含糊並涉及主觀判斷
「彼此相距太近以致侵犯對方的個人空間」
「穿著過份暴露的衣著」

以關愛為借口，合理化作出令人不自在或
不恰當的身體接觸，甚至侵犯

不必要的接觸或撫摸他人的身體、或侵犯
別人的身體界限

運用適切及具體
的例子作解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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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則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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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的行為可能同時涉及刑事罪行，如非禮、分發
或展示不雅及淫褻物品，機構會考慮向警方報案。

若該性騷擾投訴正由執法機構進行刑事調查或正由法
院進行刑事或民事訴訟，機構將停止有關調查工作。

性侵犯泛指一切種類與性相關、且違反他人意願，對他人
做出與性有關的行為。包括強姦、性騷擾在內都可算是一
種性侵犯。

此乃刑事責任，機構絕不會姑息，如查明屬實必報警查辦。

2



常見問題：
如投訴關於不恰當的觸摸（例如：輕拍、
觸摸、強吻或擠捏）、猥褻姿勢、性侵犯
或強迫性行為（強姦），此等行為乃刑事
罪行，此等事件的處理並不包括在此「機
構內部處理性騷擾政策」之內，當事人應
該盡早考慮報警或者尋求其他協助。

性騷擾受《性別歧視條例》規管，是香港
法例其中一部份，屬民事違法行為

非禮等刑事性侵犯行為亦可透過民事申訴
及索償

機構只需要處理
性騷擾事件，非
禮等性侵犯事件
則交由警方跟進
？

24

MYTH迷思
原則及立場

2a



常見問題：
政策完全毋須顧及《性別歧視條例》以外
的涵蓋範疇。

法例的條文只是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機
構可以自訂一個更高的道德標準。

政策只規管法例
涵蓋的範疇嗎？

25

MYTH迷思
原則及立場

2b



 如果性騷擾事件牽涉刑事罪行，
機構應該如何處理？

 直接交由警方調查，機構不用
處理？

 警方調查後，機構才可以處理？

 若警方也調查無果，機構更沒
有甚麼可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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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H迷思
原則及立場

2



REFERENCE參考
原則及立場

機構對一切的性騷擾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 
性騷擾是歧視及違法行為 ··· 作為同工及會
員應學習尊重彼此。性騷擾不單在機構內
會有紀律處分、並會帶來民事法律責任 ··· ；
一旦發生性騷擾，機構內任何人都有權投
訴；機構亦致力作出消除及防止性騷擾的
決心，持續關注平等相關的議題。

機構將致力維護社會道德，絕不容忍任何
性騷擾的情況出現，面對性騷擾的申訴時，
會秉公處理，不姑息、不包庇、不息事寧
人。

明確表示機構不
會容忍性騷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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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參考
原則及立場

香港境外發生的性騷擾事件：性騷擾事件
雙方有僱傭關係，或雙方為香港的同一機
構工作，即使性騷擾發生於香港以外地方，
如雙方是因工作關係而處身海外，在香港
境外所發生的性騷擾仍然有可能受《性別
歧視條例》規管。

無論性騷擾事件發生於香港境內或境外，
及無論是否涉及抵觸本地的法律，機構仍
會正視及處理。

任何機構會員以及服務使用者不得騷擾其
他機構會員以及任何其他服務使用者。

機構的政策可較
法例涵蓋更廣，
如涵蓋機構會員
之間的性騷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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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適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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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職員免受性騷擾政策

機構一向致力提供一個具有預防性侵犯措施之工作環境予所有人包括管理層、職員、
服務使用者、義工、合作團體以及其他服務供應商及其代理人等

若懷疑職員侵犯其他職員，須於事件發生當天計12個月內以書面形式作出投訴

若懷疑服務使用者/其他人士侵犯職員，須於事件發生當天計12個月內以書面形式作
出投訴

3

此政策確保職員於單位內和單位外提供服務時，令服務使用者的
安全受到保障，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侵犯。一旦懷疑服務使用者
被侵犯時，須緊記此政策內之各項處理程序和步驟。



常見問題：
沒有提及機構的所有相關人士，如求職者、
短期工作員、替假支援人員、合約員工、
義工、 服務使用者。

機構作爲僱主、主事人及服務提供者，有
責任為管理人員、僱員和會員提供一個沒
有性騷擾的環境，讓大家工作及參與活動。

根據2020年修訂的《性別歧視條例》，在
共同工作間的場所使用者同樣受到法律保
障，免受性騷擾。

政策目標和機構
責任需包括什麼
人士？

31

MYTH迷思
適用對象

3



 機構如何同時保障（一）求職者
／職員／義工／實習人員／共同
工作場所使用者；及（二）服務
使用者？兩者的做法需有區分嗎？

 預防措施？

 投訴及調查機制？

 怎樣處理有關非內部人員（例
如外判商員工）的事件？

?
32

MYTH迷思
適用對象

3



REFERENCE參考
政策的適用對象

確保機構的所有相關人士，包括管理層人
員（如董事局及委員會成員）、員工（包
括正在謀求獲得機構僱用的人士）、其他
為機構提供服務的人士（如義工、實習生、
合約員工，合約服務供應商或代理人）、
會員（包括準會員），以及其他服務使用
者能夠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環境下工作、
參與活動、提供及享用服務。

政策目標和機構
責的對象可包括
機構的所有相關
人士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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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訴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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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況下，書面投訴須於下列時限之內提出，以較後者
為準：

(i) 從投訴人知悉或理應知悉性騷擾行為，或因其指控的
性騷擾而採取行動後的90天內；或

(ii) 於調停工作完成或中止後30天內。

4

投訴人應盡快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提出投
訴，但在任何情況下不能自發生騷擾行
為之日起超過十二個月。



常見問題：
投訴的時限應設為 1 星期、3 個月、6 個月、
9 個月、 12 個月··· ··· 還是不設時限？

設定時限時，除考慮受害人會否因壓力和
焦慮而延誤投訴外，亦要考慮機構處理投
訴的所需時間。

在設定投訴的時
限時，需要考慮
什麼因素？

36

MYTH迷思
投訴時限

4



 機構如何決定投訴時限？

 機構的服務類型？職員及服務
使用者的特質?

 機構內部調查資源？

 如果超過投訴時限，機構是否
一概不受理？

 儘管投訴不被受理，機構是否
就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
37

MYTH迷思
投訴時限

4



REFERENCE參考
投訴的時限

考慮到延遲處理投訴，可能對機構的調查
工作及舉證造成困難，口頭或書面投訴須
於投訴人知悉或理應知悉性騷擾行為後的
90 個工作天內提出。若有合理原因令投訴
人延誤投訴，機構會酌情處理。

若當事人有意向機構提出投訴，需於事件
發生後的 6 個月內提出。因延遲處理投訴，
可能對機構的調查工作及舉證造成困難，
但明白到當事人在事發後的焦慮和壓力，
未必會即時投訴。為了避免設定時限令當
事人卻步，若有合理原因令當事人延遲投
訴，機構會酌情處理。

予以考慮酌情處
理的空間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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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參考
投訴的時限

若當事人有意向平機會提出投訴，需於事
件發生後的 12 個月內提出；否則，除非有
充分的理由引致延遲投訴，平機會可不受
理。

若當事人打算在區域法院提出法律訴訟，
需於事發後 24 個月內提出。清楚列明平機會

及法院的受理時
限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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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參考
投訴的時限

投訴委員會名單

成員甲（女性） 電話 電郵

成員乙（女性） 電話 電郵

成員丙（男性） 電話 電郵

成員丁（男性） 電話 電郵

成員戊（男性／女性） 電話 電郵

上訴委員會名單

成員己（女性） 電話 電郵

成員庚（男性） 電話 電郵

成員辛（女性／男性） 電話 電郵

清楚列出負責處
理投訴人員的姓
名及聯絡方法，
有助投訴人儘快
作出投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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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處理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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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機構認為恰當，
亦可主動或按投訴人口頭或書面的要求，
不經調查程序，
直接進行紀律程序或
直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或
向法院提出訴訟。

5



常見問題：
嚴重的性騷擾個案將轉介至執法機構／平
機會處理。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向平機會所作的投
訴，必須由受屈人或其代表提出。

機構可將性騷擾
事件轉介至平機
會處理跟進？

43

MYTH迷思
處理投訴

5



 性騷擾事件案情複雜，機構缺乏
相關經驗處理？

 直接交由平機會調查，機構不
用跟進？

 平機會調查比機構來得更中立
和公平？

 事件水落石出比起投訴人意願
更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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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參考
處理投訴

運用流程圖清楚
展示投訴處理程
序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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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平等機會是管理人員的責任

46

• 確保機構上下知道及明白相關政策和措施

• 確保機構內的工作環境沒有構成歧視或騷擾的物品存在

• 樹立好榜樣，不參與有機會被視為歧視或騷擾的行為

• 定時檢視政策和措施，預防歧視或騷擾行為

• 知悉機構內發生歧視或騷擾行為時，及早採取適當行動



聯絡我們

反性騷擾熱線：2106 2222
（由反性騷擾事務組接聽）

其他查詢：2511 8211 

網頁：www.eoc.org.hk

地址：香港黃竹坑
香葉道 41 號 1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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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此簡報的內容僅供參加者參考，並不代表法律意見。如有任何查詢或需進一步資料，歡迎與
平等機會委員會聯絡。

版權
本簡報的版權©屬平等機會委員會所有。除根據版權條例（第528章）獲准使用外，在未取
得平等機會委員會書面批准前，不得翻印任何部分。


